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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培养工程硕博士全球化视野，提升学术交流能

力与科研水平，鼓励、引导研究生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

与交流项目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资助办法。

第二条 资助对象

1.本办法资助对象为卓越工程师学院全日制工程硕博士。

2.学生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；遵

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记录，无违

反学校相关外事纪律记录；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遵守

境外国家（地区）的法律法规以及民族习俗，没有违反出国

（境）条例规定的言语和行为。

3.学生须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沟通能力。

4.学生须认真完成交流学习任务，服从学校管理，按期

返校，按要求高质量提交交流学习总结。

第三条 资助范围与标准

1.资助范围：

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工程硕博士赴国（境）外各类短期出

国（境）交流、学术报告、科研合作、科技竞赛等项目（以

下简称交流项目）。



- 2 -

资助费用包括：往返机票和住宿费（按学校差旅标准执

行）、项目费；如果参加学术会议，会议注册费可与导师协

商予以资助；餐饮及其他个人费用学生自理。

2. 其他资助

（1）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工程硕博士（需经学校认定的贫困

生），在符合上述资助条件基础上，学院额外给予一次性不超过

3,000 元的困难补助，用于支付交流项目中的必要费用（如部分生

活费用等）。此项补助可与其他资助叠加，总资助金额不超过项目

费、国际差旅费及必要生活花费之和。

（2）获得会议优秀论文奖、最佳报告奖等荣誉，学院将

根据会议等级与荣誉级别，审议通过后，可额外获得 2,000 元

奖励。

3.具有下列情况的，扣减或不予资助：

（1）仅参加学术会议但没有发表学术论文，或虽然发表

论文但未作口头报告者，不予支持；

（2）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资助（包括但不限于受国家、

课题组、第三方机构资助等情形）的项目，学院所给予的资

助额度与项目已获得的其他资助额度之和，不得超过项目费

与国际差旅费、住宿费三项费用之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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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违反项目管理有关规定、未按时出行、擅自脱离管

理队伍、逾期不归或迟归、未按照规定完成交流学习计划、

违反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，以及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总结报

告等行为的，不予资助。

如交流期间遇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提前返校、逾期不归、

迟归、未按照规定完成学习计划内容等，将由学院组织评审

议定实际资助额度。

第四条 申请与评审流程

1.申请与材料提交。工程硕博士须根据学院发布的交流

项目或者会议通知提交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报

名申请表（需学校导师或企业导师签字同意）；外语能力证

明、学术成果清单；论文录取通知和会议举办安排；其他与

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2.学院根据当年获批的交流项目经费、学生人数等情况，

在提交申请的学生中，按照初选、审核流程进行选拔。如果

是学院集中组织的短期交流项目，最终名单还需进行公示（

公示期为3天）且无异议。

选拔要素主要包括：学术潜力（已取得成果及水平，如

参加学术会议则需审核会议级别等）、外语水平或活动所在

国家语言能力、综合表现，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其他因素。学

院将按照计划人数在申请的学生中择优选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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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总结与报销

1.参加交流项目的工程硕博士须在项目结束回国后，两

周之内按照相应要求提交对应材料，包括交流总结报告（Wor

d格式）、汇报PPT、会议或交流活动照片等。

2.未按时提交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视为放弃资助，学

院不予报销相关费用。

3.报销流程按学校财务规定执行，须提供机票、住宿、

注册费等原始票据。

第六条附则

1.本办法由卓越工程师学院负责解释。学院对资助评审

标准、流程及结果享有最终解释权。

2.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试行。

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

2025 年 11 月 24 日


